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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4）鄂 0105破 24号之二

申请人：武汉市易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4年 11月 23日，刘刚刚向本院提出申请，我院依法适用

简化审理方式，于 2024年 12月 31日作出（2024）鄂 0105破申

24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刘刚刚对武汉市易装时代科技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的申请，并于 2025年 2月 12日作出（2024）鄂 0105

破 24号决定书，指定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截至 2024

年 6 月 19 日，本案已发生的破产费用由管理人垫付，债务人财

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故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武汉市易装时代

科技有限公司破产,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债务人武汉市易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

清偿破产费用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七

条、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宣告武汉市易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破产；

二、终结武汉市易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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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员    吴勇胜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

法 官 助 理    刘珂珬

书 记 员    汤  玲


